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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廉审字【2026】第 0017 号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

责任包括：（1）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

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

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的规定执

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

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

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

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

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

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

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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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2025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

于 2020 年 03 月 02 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53110000MJ0180020J，注册资金为肆佰万元整，法定代表人为张瑞博。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4 号院 1 号楼 7 层 809 

业务主管单位：无  

业务范围：资助贫困患者就医、贫困学生就学；资助非营利性公益项

目和活动；资助社区与养老助老服务。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分支和代表机构。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基金会不存在

可能导致对持续运营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

照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一) 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及其补充规定。 

(二) 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2 / 16 

 

(三) 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的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

则。  

(五) 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收支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的市场汇

价折合为人民币记账，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

此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筹资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六) 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指本基金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

一年（含一年）的投资，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处置短期

投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

损益。  

(七) 应收款项  

本基金会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期

末，应当分析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

准备，确认坏账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  

1.坏账准备核算方法：备抵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坏账准备的计提采用个别认定法。 

2.坏账确认标准  

（1）债务人死亡或破产，以其遗产或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

回的；  

（2）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

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小。  

(八) 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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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

了出售、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

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本基金会取得存货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在发出时，应当根据实际情

况采用先进先出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3.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基金会存货每年至少定期清查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确定存货的期

末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

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  

(九) 长期股权投资  

本基金会的长期投资包括：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等。  

1.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对被投资单

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

益法进行核算。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应当将实际取得价款与投资账面价

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2.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权投资

应当按照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按期确认利息收入。长期债券投资的初始投

资成本与债券面值之间的差额，在债券持有时间，按实际利率法于确认债

券利息收入时予以摊销。处置长期债权投资时，实际取得的价款与投资账

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3.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4 / 16 

 

本基金会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回收金额低

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十) 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标准  

固定资产是指本基金会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

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2.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3.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即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

年限扣除残值率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电子设备 5 年 5.00% 19.00% 

4.不计提折旧的资产  

本基金会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

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文物文化

资产核算，不计提折旧。  

(十一) 无形资产  

本基金会无形资产是指为开展业务活动、出租和管理目的而持有的且

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权、商标权、

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无形资产在

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  

(十二) 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

到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用途限

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5 / 16 

 

(十三)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本基金会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

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提供服务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本基金会在确认收

入时，应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1.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商品销售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让渡

资产使用权等收入。本基金会对交换交易产生的收入按以下方法确认收入

实现：  

（1）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

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

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会；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

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2）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

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

完工进度或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基金会；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2.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捐赠收入和政府补助收入，对非交

换交易形成的收入本基金会按以下方法确认：  

（1）对于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  

（2）对于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

权时确认收入。 

（3）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

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4）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捐赠方在捐

赠时，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

接受捐赠方不得向捐赠方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不确认为捐赠收入。 

（5）本基金会接受的劳务捐赠，不确认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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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基金会的支出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 

1.业务活动成本核算本基金会为了实现业务活动目标、开展项目活动

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组织和管理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3.筹资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4.其他费用核算基金会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或

筹资费用中的费用。  

(十五)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基金会无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货币资金  

项   目 币种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现金 人民币 - -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770,982.45 1,549,832.98 

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 - 

合  计 — 1,770,982.45 1,549,832.98 

（二）短期投资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招商银行理财产品  74,120,434.30 37,000,000.00 14,400,000.00 96,720,434.30 

中信证券理财产品  6,000,000.00 - 4,700,000.00 1,300,000.00 

合  计 80,120,434.30 37,000,000.00 19,100,000.00 98,020,434.30 

（三）应收款项  

序号 项   目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项总额

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项总

额的比例（%） 

1 应收账款 - - - - 

2 其他应收款 155,031.68 100.00 175,557.07 100.00 

合  计 155,031.68 100.00 175,557.07 100.00 

1.应收账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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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应收款  

（1）账龄分析：  

账   龄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155,031.68 - 155,031.68 77,956.07 - 77,956.07 

1 至 2 年 - - - 97,601.00 - 97,601.00 

合  计 155,031.68 - 155,031.68 175,557.07 - 175,557.07 

（2）其他应收款年末余额对应的主要债务人：  

单位名称 

年初数 期末数 

欠款时间 
欠款原

因 账面余额 

占其他应

收款总额

的比例

（%） 

账面余额 

占其他应

收款总额

的比例

（%） 

员工个人  7,474.00 4.82 7,788.00 4.44  2025 年  

住房公

积金个

人部分 

员工个人  372.88 0.24 387.67 0.22  2025 年  

失业保

险个人

部分 

员工个人  1,518.36 0.98 1,577.68 0.90  2025 年  

医疗保

险个人

部分 

员工个人  5,965.44 3.85 6,202.72 3.53  2025 年  

社会养

老保险

个人部

分 

永茂嘉业物

业 管 理 ( 北

京)有限公司  

139,701.00 90.11 129,601.00 73.82 

 2024 年

97,601.00 元、

2025 年

32,000.00 元  

租房保

证金 

受助患者  - - 30,000.00 17.09  2025 年  
救助款

待退回 

合  计 155,031.68 100.00 175,557.07 100.00 — — 

（四）预付账款   

无。  

（五）存货  

无。  

（六）待摊费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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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八）固定资产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一、固定资产原价     

 其中：电子设备  1,040,489.53 18,846.06 - 1,059,335.59 

合  计 1,040,489.53 18,846.06 - 1,059,335.59 

二、累计折旧     

 其中：电子设备  628,754.55 200,646.51 - 829,401.06 

合   计 628,754.55 200,646.51 - 829,401.06 

三、固定资产净值     

 其中：电子设备  411,734.98 — — 229,934.53 

合  计 411,734.98 — — 229,934.53 

（九）文物文化资产  

无。  

（十）应付款项  

序号  项    目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占应付款项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付款项总

额的比例（%） 

1 应付账款 - - - - 

2 其他应付款 27,617.24 100.00 28,714.58 100.00 

合  计 27,617.24 100.00 28,714.58 100.00 

1.应付账款  

无。  

2.其他应付款   

（1）账龄分析：  

账   龄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 年以内 27,617.24 100.00 28,714.58 100.00 

合  计 27,617.24 100.00 28,714.58 100.00 

（2）其他应付款年末余额对应的主要债权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比例（%）  形成时间  款项性质  

1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775.34 2.70  2025年   失业保险费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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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比例（%）  形成时间  款项性质  

2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9,176.04 31.96  2025年  

 基本医疗保

险费  

3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155.04 0.54  2025年   工伤保险费  

4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18,608.16 64.80  2025年  

 基本养老保

险费  

合  计 28,714.58 100.00 — — 

（十一）应付工资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员工薪资  86,557.64 972,955.73 967,701.43 91,811.94 

合  计 86,557.64 972,955.73 967,701.43 91,811.94 

（十二）应交税金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增值税 75,574.59 412,628.68 426,965.87 61,237.40 

城市维护建设税 6,161.44 27,680.16 29,554.98 4,286.62 

教育费附加 2,640.62 11,862.92 12,666.42 1,837.12 

地方教育费附加 1,760.41 7,908.60 8,444.26 1,224.75 

个人所得税 153,389.52 1,303,099.66 1,169,219.77 287,269.41 

合  计 239,526.58 1,763,180.02 1,646,851.30 355,855.30 

（十三）预收账款  

（1）账龄分析：  

账   龄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 年以内 99,000.00 100.00 912,000.00 100.00 

合   计 99,000.00 100.00 912,000.00 100.00 

（十四）净资产  

1.净资产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非限定性净资产 54,385,477.95 23,768,944.73 29,761,252.58 48,393,170.10 

限定性净资产 27,620,004.00 46,343,147.69 23,768,944.73 50,194,206.96 

合 计 82,005,481.95 70,112,092.42 53,530,197.31 98,587,377.06 

2.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2025 年度较上年度净资产增加 16,581,895.11 元，其中：当年收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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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16,601,704.00 元，形成净资产增加 16,601,704.00 元，另调整以前年度

净资产减少 19,808.89 元。  

（十五）捐赠收入  

1.捐赠收入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捐赠收入 46,343,147.69 29,932,318.97 

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46,633,810.37 24,451,983.18 

合  计 92,976,958.06 54,384,302.15 

2.接受捐赠情况   

项    目  现   金  非现金  合    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92,976,958.06 - 92,976,958.06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92,976,958.06 - 92,976,958.06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4,469,843.62 - 24,469,843.62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68,507,114.44 - 68,507,114.44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 - -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 - -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 - -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予或不

符合公益性目的赠予） 

- - - 

（1）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无。  

3.大额捐赠收入  

2025 年度本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92,976,958.06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

总额 5%以上或者 500 万元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

下：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人民币元）  
用    途  

现   金  非现金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8,744,472.07 - 用于捐赠协议限定用途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285,849.97 - 用于捐赠协议限定用途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7,490,295.09 - 用于捐赠协议限定用途 

合  计 47,520,617.13 - —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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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捐赠收入如下：  

捐赠方名称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436,566.71 - 

柯惠医疗器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768,769.06 440,305.27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660,000.00 1,085,000.00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482,460.00 - 

戈尔工业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77,000.00 403,000.00 

合  计 3,724,795.77 1,928,305.27 

（十六）提供服务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项目收入   - - 

非限定性项目收入   24,946,178.65 18,411,320.62 

合  计 24,946,178.65 18,411,320.62 

主要提供服务收入如下：  

客户名称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552,516.71 1,762,264.17 

上药医慧（上海）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1,537,735.77 283,018.85 

泰尔茂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1,225,265.92 367,924.53 

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943,396.23 - 

爱德华（上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679,245.27 188,679.24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9,811.33 462,264.15 

上海微创心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66,037.74 471,698.11 

辉正（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66,037.74 -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561,320.75 330,188.68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 419,811.32 1,268,867.92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358,490.56 - 

安进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283,018.87 283,018.87 

苏州亿腾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283,018.87 - 

重庆永仁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88,679.24 188,679.24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8,679.24 47,169.81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160,377.35 150,943.40 

武田（中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50,943.40 75,471.70 

慕卓柯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150,943.40 -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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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141,509.43 - 

欧加隆(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13,207.55 - 

凯德诺医疗器械（武汉）有限公司 103,773.58 179,245.28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94,339.62 - 

广州百济神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75,471.70 94,339.62 

通用电气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47,169.81 18,867.92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7,169.81 1,443,396.22 

萌蒂(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47,169.81 - 

晖致医药有限公司 28,301.89 75,471.70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8,867.92 113,207.54 

上海礼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8,867.92 -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867.92 - 

合  计 11,240,046.67 7,804,716.95 

（十七）政府补助收入  

无。  

（十八）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委托理财收益 205,112.23 - 

2.债券投资收益 - - 

3.股权投资收益 - - 

合  计 205,112.23 - 

（十九）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1,260.69 1,937.31 

个税手续费返还  17,151.62 16,534.75 

其他  0.23 - 

合  计               18,412.54                18,472.06  

（二十）业务活动成本  

1.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公益项目成本   73,674,570.45 40,277,594.16 

提供服务成本  25,414,642.76 16,109,509.95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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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合   计         99,089,213.21         56,387,104.11  

2.资助其他基金会：  

无。  

3.重大公益项目收支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

贴和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

资 发

生的相

关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

他 

费

用 

 

总计 

患者救助  - 35,465,425.60 - - - - 35,465,425.60 

学术交流  52,243,118.62 - 6,099,206.21 - 31,085,890.62 - 37,185,096.83 

合  计  52,243,118.62 35,465,425.60 6,099,206.21 - 31,085,890.62 - 72,650,522.43 

4.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 

支出比例

（%） 

用   途 

患者救助  项目患者 35,465,425.60 48.14 项目患者救助金 

学术交流  
上海麦斯商务发展有

限公司 
6,321,903.29 8.58 项目会议费 

 合    计   —  41,787,328.89 56.72  —  

（二十一）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1,545,657.81 1,007,178.64 

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709,439.95 460,381.81 

行政管理事务耗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

维护费用 
200,646.51 195,517.79 

合   计 2,455,744.27 1,663,078.24 

（二十二）筹资费用  

无。  

（二十三）其他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无法收回的款项  - 34,000.00 

合   计 - 34,000.00 

六、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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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向关联方出售产

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和购买服务 

基金会接受关联

方捐赠 

本年发

生额 
余额 

本年发

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元） 

张瑞博 发起人/理事长 - - - - - 

袁晶 发起人 - - - - -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 - - - 28,744,472.07 

康蒂思（上海）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 - - - 11,285,849.97 

美敦力（上海）管

理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 - - - 7,490,295.09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本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本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本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本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管理费用  

 业务

活动成

本  

 合计   管理费用  

 业务

活动成

本  

 合计  

工资、奖金、

津贴和补贴  
1,107,170.73 - 1,107,170.73 720,537.60 - 720,537.60 

职工福利费 102,236.01 - 102,236.01 70,152.55 - 70,152.55 

工作人员工

资福利小计 
1,209,406.74 - 1,209,406.74 790,690.15 - 790,690.15 

社会保险费  243,921.07 - 243,921.07 153,860.49 - 153,860.49 

住房公积金  92,330.00 - 92,330.00 62,628.00 - 62,628.00 

社保、公积金

小计 
336,251.07 - 336,251.07 216,488.49 - 216,488.49 

 合计  1,545,657.81 - 1,545,657.81 1,007,178.64 - 1,007,1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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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事会成员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情况  

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元） 

张瑞博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 240,000.00 

张想想   北京红数科技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 

杨军生    
迈步奇迹（北京）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秘书长 - 

边宝林  中国中医药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理事 - 

王舫朝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 

八、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限制或用途限制的资产情况的说明  

来   源 
时间或用途限定的具

体内容 
收到金额 使用情况 

捐赠收入 科研项目 209,999.99 使用中 

捐赠收入 学术交流 46,133,147.70 使用中 

合   计 — 46,343,147.69 — 

九、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一、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二、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三、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四、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至 2026 年 01 月 27 日，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五、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 2025 年度无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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